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未设置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等

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熔融金属冶炼炉窑的闭路循环水冷元件未设置

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开路水冷元件

未设置进水流量、压力监测报警装置，或者未监测开路水冷

元件出水温度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熔融金属冶炼、熔炼、精炼炉窑的闭路循环水冷元件未

设置出水温度、进出水流量差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2 熔融金属冶炼、熔炼、精炼炉窑的开路水冷元件未设置

进水流量、压力监测报警装置。

注：出水温度、进水流量、进出水流量差、压力监测报警装

置的设置，可以按熔融金属炉窑不同水冷元件的供水特点分

区域、分类别设置，即不是每个水冷元件必须单独设置对应

的监测报警装置。

6.3 未对熔融金属冶炼、熔炼、精炼炉窑的开路水冷元件出

水温度进行检测。

注：检测方式包括定期手动检测、在线实时监测。企业采取



手动方式检测开路水冷元件出水温度时，应按管理制度或操

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应有书面记录。


